
國立清華大學 2021青少年週末光電科學營同意書 

1 

 

國立清華大學 2021青少年週末光電科學營 

【個人資料蒐集告知暨同意書】 

一、 營隊期間須知： 

（一）營隊活動期間，學員應遵守營隊內各項安全規定，若未依規定或不接受輔

導者，將停止該學員參加本營隊。 

（二）為配合政府規定得全部或部分停止本營隊活動（如發生各項天災），若政府

宣佈活動地點停課等因素，本營隊將依實際狀況通知家長活動停止辦理。 

（三）營隊活動期間不得擅自離開，若有要事必須暫時離開，請於報到時出示家

長證明書。若屬緊急事件不得已須提前離開，則務必由家長親自來電告

知。 

（四）學員需自行保管個人貴重財物。 

（五）本營隊為不過夜營隊，請家長與學生做好自我管理。 

二、 活動照片/影片有限授權說明： 

本營基於上級（校方、政府部門）要求、及公益目的，在撰寫績效報告、提供外

界責信時，經常需要呈現科學營師生之活動照片。為符合民法肖像權相關規定

（未成年須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），本營使用學員活動照片/影片須取得學員及其

家長之授權。故徵詢家長同意授權本單位使用群體（三人以上）活動之照片/影

片，公開使用之三人以下照片/影片時將盡可能除去可供辨識之個人特徵。 

三、 國立清華大學科學營（以下稱本營）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以下簡稱個資

法）第八條第一項規定，向台端告知下列事項，請台端詳閱並同意本營蒐集、

處理及利用台端資料： 

（一）蒐集之目的：本營為推廣教育與人才培育相關業務，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。 

（二）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：本營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中文姓名、學校、性別、

年級、電話、傳真、地址、電子郵件地址、緊急聯絡人與聯絡人電話等，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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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報名申請表內容。 

（三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 

1. 本營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或因執行業務所需保存期間內，得合理

利用您的個人資料，利用地區不限。 

2. 本營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於蒐集目的宣告之各項業務執行，包括因業

務執行所必須之各項聯繫與通知。 

（四）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，台端就本營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行使下列權利： 

1. 請求查詢、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，而本營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。 

2. 請求補充或更正，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。 

3. 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，惟依法本營因執行業務所

必須者及受其他法律所規範者，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。 

（五）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：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

料，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本營將無法提供台端服務。 

（六）未盡事宜之宣告：本同意書若有未盡事項，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相關法規

之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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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本人已詳閱、了解並同意所告知之內容。（請勾選） 

 

 

學員姓名： _________________ 

 

家長簽名： _________________ 

 

簽名日期： _________________ 

本人同意子女參加【國立清華大學 2021青少年週末光電科學營】活動。 

（一） 報名梯次（可複選）：(線上課程) 

 □ 110年 11月 20日（星期六）奈微米與虛擬實境 

 □ 110年 12月 04日（星期六）奈微米與虛擬實境 

 □ 110年 12月 11日（星期六）奈微米與虛擬實境 

（二） 如學員於報名繳費後，因故不克參加者，於開課日前取消，退還已繳費用之九成；當天未到，

恕不退費。推動青少年光電科學營乃自我量力而為之公益活動，報名者請勿任意報名繳費後

又申請退費，造成熱心公益人員的負擔與困擾。退費流程需經過本校各行政單位處理，作業

流程約 20-30天，造成不便，敬請海涵。 

為避免爭議，同意以匯款退費者，請填寫「校外人士匯款同意書」，並附上「存摺影本」，若

退款人與報名學生不同，請加填「退款同意書」，敘明無法退款至本人帳戶之原因，以上電

子檔由本團隊寄發，填妥後請以 E-mail 回傳。為避免爭議，同意以支票退費者，退款支票

受款人以報名學生名義開立。 

（三） 確認本同意書之內容與報名 Google表單內容相符。 

（四） 活動期間願意配合營隊課程活動安排，遵守營隊規定。若未依上述規定或不接受輔導而發生 

    意外事件，後果願意自行負責。 

（五） 本人同意子女參加【國立清華大學 2021青少年週末光電科學營】之活動照片/影片，在活 

    動現場、網站宣傳頁面、及成果報告書等，有上列第二大項非營利使用之權利。 

 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與學員關係為：           中華民國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學員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住宅電話或行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